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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932號 委員 提案第 2481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謝衣鳯等 19 人，根據監察委員調查，國內半數以上

的發展遲緩個案滿三歲後才被發現，以致於錯過零到三歲黃

金療癒時期；而各縣市對早療個案之收案條件、流程作法，

品質亦不一致。爰提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

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衛福部與教育部應進行早期療

育之整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謝衣鳯   

連署人：萬美玲  吳怡玎  洪孟楷  曾銘宗  林德福  

吳斯懷  張育美  李德維  廖婉汝  林文瑞  

賴士葆  林思銘  陳玉珍  魯明哲  溫玉霞  

呂玉玲  許淑華  鄭天財 Sra Kac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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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一條 政府應建立六歲

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

對發展遲緩兒童，應按其需

要，給予早期療育、醫療、

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特殊

照顧。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際照顧兒童之人，應配合前

項政府對發展遲緩兒童所提

供之各項特殊照顧。 

第一項早期療育所需之

篩檢、通報、評估、治療、

教育等各項服務之收案標準

與程序、銜接及協調機制，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衛生、

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為增進發展遲緩兒童之

利益所必要，中央主管機關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五條

及第六條，在徵得其父母或

監護人之知情同意，且事前

及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下，衛生主管機關應會同教

育主管機關，對發展遲緩兒

童所建置之資料系統建立交

換機制及建構學前轉銜機制

。 

第三十一條 政府應建立六歲

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

對發展遲緩兒童，應按其需

要，給予早期療育、醫療、

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特殊

照顧。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際照顧兒童之人，應配合前

項政府對發展遲緩兒童所提

供之各項特殊照顧。 

第一項早期療育所需之

篩檢、通報、評估、治療、

教育等各項服務之銜接及協

調機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衛生、教育主管機關規劃

辦理。 

一、根據監察委員調查，國內

半數以上的發展遲緩個案滿

三歲後才被發現，以致於錯

過零到三歲黃金療癒時期；

而各縣市對早療個案之收案

條件、流程作法，品質亦不

一致，爰修正第二項。 

二、基於發展遲緩兒童於成長

各階段所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之完整性及持續性，早期療

育方案就衛生及教育單位對

發展遲緩兒童所建置之資料

系統有規劃應建立交換機制

及建構學前轉銜機制，目前

以發展遲緩兒童為主體跨體

系資料交換之「教育部特殊

教育通報網」與「衛福部發

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

整合系統」已完成介接，但

就醫療機構之聯合評估報告

屬病歷範疇之特殊資料，衛

福部以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

為由，無法再提供上傳至國

健署資訊管理系統供相關單

位查詢運用，致增加該等單

位在鑑定、安置及醫療服務

之行政流程的複雜性，然法

規的訂定是為了保障孩童的

權益，而非侷限提供各種必

要性支持性服務的可能，衛

福部及教育部應研議聯合評

估報告資訊授權共享的可行

性，以提供作為入學鑑定評

估之重要參考資料，簡化現

行之行政流程，並減少重複

評估及醫療資源浪費，降低

家長反覆奔波的情形，故增

訂第三項。 
 


